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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期货交易所

２０１７

年度

２０１６

年度

手续费减收

金额

上交手续费

金额

减收比例

手续费减收

金额

上交手续费

金额

减收比例

上海期货交

易所

４

，

２６９．２８ １０

，

６３０．３３ ４０．１６％ ４

，

０１４．３７ １１

，

２０４．９２ ３５．８３％

郑州商品交

易所

５８８．１７ ２

，

３２７．９７ ２５．２７％ ７８２．２１ ３

，

６７１．２０ ２１．３１％

大连商品交

易所

２

，

９０９．１３ ７

，

６９４．１４ ３７．８１％ ２

，

９６４．２１ １２

，

４９２．９７ ２３．７３％

中国金融期

货交易所

－ ２１９．８７ － － ５２４．１９ －

上海国际能

源交易中心

－ － － － － －

返给客户交

易所手续费

减收

－８５０．３７ － － －１

，

２１７．９０ － －

合计

６

，

９１６．２１ ２０

，

８７２．３１ ３３．１４％ ６

，

５４２．８９ ２７

，

８９３．２８ ２３．４６％

（

２

）利息净收入

２０１６

年度、

２０１７

年度、

２０１８

年度和

２０１９

年

１－６

月，公司实现的净利息收入分

别为

１５

，

６４９．４３

万元、

１２

，

５５２．６９

万元、

１０

，

０７７．５７

万元和

３

，

８１７．６８

万元，占公司当

期营业收入的比重分别为

３３．７１％

、

２４．４６％

、

２１．３９％

和

１０．０９％

。

２０１９

年上半年，公司的存款利息收入约

３

，

８３４．３１

万元，其中自有资金利息收

入

６４７．７６

万元，客户保证金利息收入净额

３

，

１８６．５５

万元。

２０１８

年，公司的存款利息

收入约

１０

，

１０５．３５

万元，其中自有资金利息收入

７１８．１２

万元，客户保证金利息收入

净额

９

，

３８７．２３

万元。

２０１７

年，公司的存款利息收入约

１３

，

２１１．１４

万元，其中自有资

金利息收入

１

，

０６８．５１

万元，客户保证金利息收入净额

１２

，

１４２．６３

万元。

２０１６

年，公

司的存款利息收入约

１６

，

３７０．９３

万元，其中自有资金利息收入

１

，

１４４．９７

万元，客户

保证金利息收入

１５

，

２２５．９６

万元。

２０１８

年度，公司的利息净收入同比下降

１９．７２％

，

２０１７

年度，公司的利息净

收入同比下降

１９．７９％

， 主要是由于报告期内公司期货经纪业务和资产管理业

务规模有所下降以及

２０１７

年及

２０１８

年金融去杠杆导致市场流动性较差， 同时

资本市场不利，投资者趋于保守，此外，交易所提升了多品种的日内交易手续

费，从而降低投资者交易意愿等因素，使得保证金规模下降，进而导致公司利

息净收入出现下降。

（

３

）投资收益

２０１９

年上半年，公司的投资收益为

８１１．６６

万元，其中公司处置部分股票、

子公司瑞达新控处置部分期货投资获得收益

３８８．１６

万元。

２０１８

年，公司的投资

收益为

－３５６．０２

万元， 主要是由于

２０１８

年国内股票市场和期货市场出现波动，

其中公司处置部分股票、 子公司瑞达新控处置部分商品期货及股票期货投资

导致亏损

４６０．４３

万元。

２０１７

年，公司的投资收益为

３７４．０９

万元，处置以公允价值

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主要是来源于公司子

公司瑞达新控进行期货交易获得的收益。

２０１６

年度，处置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

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为

－３８９．０５

万元， 主要是由于

２０１６

年国内股票市场和期货市场波动较大，其中公司处置部分股票、公司子公

司瑞达新控处置部分股票期货投资导致亏损

７１４．２９

万元。

２０１９

年上半年，投资收益占公司营业收入的比例为

２．１５％

。

２０１８

年，投资收

益占公司营业收入的比例为

－０．７６％

。

２０１７

年，投资收益占公司营业收入的比例

为

０．７３％

。

２０１６

年，投资收益占公司营业收入的比例为

－０．８４％

。

（

４

）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报告期内公司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主要来自持有国内证券市场股票而形

成的交易性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和部分期货投资公允价值变动损

益，

２０１６

年度、

２０１７

年度、

２０１８

年度和

２０１９

年

１－６

月的金额分别为

－１７８．１１

万元、

１

，

４４７．１７

万元、

－１

，

１０１．５３

万元和

１

，

５８１．４６

万元。

２０１９

年上半年，公司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为

１

，

５８１．４６

万元，主要由于资本

市场环境转暖， 公司及公司子公司瑞达国际投资部分持有的股票股价上涨产

生一定的浮盈， 瑞达新控的期货投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为

２１３．７０

万元；

２０１８

年，公司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为

－８７６．８１

万元，主要是由于国内资本市场变化

较大， 公司及公司子公司瑞达国际投资部分持有的股票股价下行产生一定的

浮亏，瑞达新控的期货投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为

－２４２．１０

万元；

２０１７

年，股票投

资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为

１

，

４０８．１４

万元， 主要是公司及公司子公司瑞达新控

投资部分股票产生一定的浮盈， 瑞达新控的期货投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为

３９．０３

万元；

２０１６

年，股票投资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为

－１３６．０８

万元，主要是由于

２０１６

年国内资本市场波动较大， 公司及公司子公司瑞达新控投资部分股票产

生浮亏；瑞达新控的期货投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为

－４２．０３

万元。

（

５

）其他业务收入

公司其他业务收入主要为瑞达新控开展风险管理业务实现的仓单服务业

务收入。 仓单服务业务收入是风险管理子公司瑞达新控在开展风险管理业务

时所产生的现货贸易收入。

２０１６

年度、

２０１７

年度、

２０１８

年度和

２０１９

年

１－６

月，公司的其他业务收入包括

风险管理子公司瑞达新控开展风险管理业务实现的现货贸易收入

３

，

０７４．１９

万

元、

１２

，

５９２．７６

万元、

１４

，

７４８．９９

万元和

２２

，

９４３．２４

万元，以及瑞达新控与客户开展

合作套保业务取得的其他收入

３．０７

万元、

５．０２

万元、

１４５．７０

万元和

０

万元。

（

６

）资产处置收益

２０１６

年度、

２０１７

年度、

２０１８

年度和

２０１９

年

１－６

月， 公司的资产处置收益为

０．５２

万元、

－２．４０

万元、

７６１．０９

万元和

－０．２８

万元。

２０１８

年，公司的资产处置收益

主要为出售公司房产收入

７５７．９４

万元。

（

７

）提取期货风险准备金

母公司按规定实行风险准备金制度， 按代理手续费收入减去应付期货交

易所手续费后的净收入的

５％

提取期货风险准备金， 计提额计入当期损益。

报告期内公司提取的期货风险准备金分别为

１

，

０７６．９０

万元、

１

，

０１５．６１

万元、

１

，

０２３．７５

万元和

３３７．１５

万元。

（

８

）业务及管理费

公司的业务及管理费主要包括员工薪酬、居间人佣金、物业及房屋租赁

费、差旅费、

ＩＴ

费用、业务招待费、投资者保障基金、通讯费、无形资产及长期

费用摊销、其他费用等。 期货公司的营业支出主要为业务及管理费。 报告期

内， 公司业务及管理费分别为

１３

，

３３７．４９

万元、

１５

，

６８３．０１

万元、

１５

，

５５８．１７

万元

和

６

，

０６３．５８

万元， 占公司营业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２８．７３％

、

３０．５６％

、

３３．０３％

和

１６．０３％

。

（

９

）其他业务成本

２０１６

年度、

２０１７

年度、

２０１８

年度及

２０１９

年

１－６

月，公司其他业务成本分别为

２

，

７８７．８３

万元、

１２

，

５１８．３９

万元、

１４

，

８９６．３０

万元及

２２

，

６６６．３１

万元。 其他业务成本

为本公司子公司瑞达新控在现货或期货市场上销售交割天然橡胶、 白糖、棉

花、铜、聚丙烯等大宗商品结转的成本。本公司在期货市场上购入大宗商品，同

时在期货市场上建空单锁定风险，若现货市场有客户需求，则将货物直接在现

货市场销售，同时将期货市场上的空单平仓，若现货市场没有需求，则将货物

在期货市场上进行实物交割销售，两种方式都是在货物出库时确认收入，并结

转相应成本。

（

１０

）利润总额

公司

２０１６

年度、

２０１７

年度、

２０１８

年度及

２０１９

年

１－６

月的利润总额分别为

２８

，

５５４．６５

万元、

２１

，

３８８．８０

万元、

１５

，

６６７．６６

万元及

８

，

７３９．３２

万元。 随着近年来公司

不断发展，报告期内，期货经纪业务的手续费收入、利息收入成为公司利润的

主要来源。

２０１６

年度、

２０１７

年度、

２０１８

年度及

２０１９

年

１－６

月， 公司期货经纪业务的手

续费收入分别为

２１

，

５９４．４９

万元、

２１

，

１１２．７２

万元、

２１

，

１０７．９２

万元及

７

，

３５５．９６

万

元，占营业收入的比重分别为

４６．５１％

、

４１．１５％

、

４４．８１％

及

１９．４４％

；公司资产管

理业务收入分别为

３

，

９９６．９４

万元、

１

，

８７６．８５

万元、

１

，

１８５．０７

万元及

９０６．１１

万元，

占营业收入的比重分别为

８．６１％

、

３．６６％

、

２．５２％

及

２．３９％

；期货咨询业务收入分

别为

２

，

６８２．４８

万元、

８００．３７

万元、

３２２．４１

万元及

３７６．３７

万元，占营业收入的比重

分别为

５．７８％

、

１．５６％

、

０．６８％

及

０．９９％

； 公司利息净收入分别为

１５

，

６４９．４３

万元、

１２

，

５５２．６９

万元、

１０

，

０７７．５７

万元及

３

，

８１７．６８

万元， 占营业收入的比重分别为

３３．７１％

、

２４．４６％

、

２１．３９％

及

１０．０９％

。

（

１１

）所得税费用

报告期内， 公司所得税费用分别为

７

，

３０８．２１

万元、

５

，

５００．９９

万元、

４

，

１９４．５０

万元和

１

，

８８４．５１

万元。 除瑞达国际外，公司及其他境内子公司报告期内的所得

税税率为

２５％

， 瑞达国际、 瑞达国际子公司瑞达国际资产的所得税税率为

１６．５０％

。 所得税费用主要随公司利润总额的变化而变动。

（

１２

）净利润

公司

２０１６

年度、

２０１７

年度、

２０１８

年度和

２０１９

年

１－６

月的净利润分别为

２１

，

２４６．４４

万元、

１５

，

８８７．８１

万元、

１１

，

４７３．１６

万元和

６

，

８５４．８１

万元，

２０１６－２０１８

年报告期内受

到期货市场整体情况影响而有所下滑。

２０１９

年

１－６

月净利润同比上升

３３．６４％

。

４

、现金流量分析

（

１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公司的经营活动现金流入主要来自收取的手续费收入、利息净收入、收到

客户保证金、收到三个月以上银行定期存款或协定存款等；公司的经营活动现

金流出主要系向期货交易所划出的保证金、 三个月以上银行定期存款或协定

存款、购买商品支付的现金、支付客户保证金净出金等。

２０１９

年

１－６

月，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约

－３０

，

８５１．１０

万元，经

营性现金流入方面主要是收到的客户保证金净入金

７０

，

２３６．７０

万元。 经营性

现金流出方面主要是公司根据业务发展需求及客户需求，向交易所划出的保

证金净额

３３

，

２４５．９２

万元、 划出协定期限超过三个月的期货保证金存款净额

５９

，

４１４．０５

万元和购买商品支付的现金

２５

，

８２９．６７

万元。

２０１８

年度，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约

－１６

，

４３７．００

万元，经营

性现金流入方面主要是收回协定期限超过三个月的期货保证金存款净额

６３

，

３５６．８６

万元。 经营性现金流出方面主要是公司根据业务发展需求及客户需

求，支付客户保证金净出金

９７

，

１０５．５８

万元。

２０１７

年度，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约

－１４２

，

５１０．０４

万元，经营

性现金流入方面主要是公司收到的利息、 手续费及佣金的现金

３６

，

６０４．９８

万

元。经营性现金流出方面主要是公司根据业务发展需求，划出协定期限超过三

个月的期货保证金存款净额

１１２

，

０００．００

万元。

２０１６

年度，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约

２１１

，

１４７．８５

万元，经营性

现金流入方面主要是公司因到期收回协定期限超过三个月的期货保证金存款

净额

４１５

，

０００．００

万元。 经营性现金流出方面主要是公司根据业务发展及客户

需求，支付客户保证金净出金

２５２

，

０１９．９９

万元。

（

２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公司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入主要来源于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投资活

动产生的现金流出主要是投资支付的现金及购建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和其他

长期资产所支付的现金。

公司

２０１９

年

１－６

月的投资活动现金流量净额为

－１４

，

０２０．１３

万元。投资活动

现金流入方面，主要是公司收回投资金融产品取得的现金。投资活动现金流出

方面， 主要是投资金融产品支付的现金以及瑞达置业建设瑞达国际金融中心

产生的工程费等支出。

公司

２０１８

年的投资活动现金流量净额为

－２３

，

８２２．８４

万元。 投资活动现金

流入方面， 主要是公司收回投资金融产品取得的现金。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方

面， 主要是投资金融产品支付的现金以及瑞达置业建设瑞达国际金融中心产

生的工程费等支出。

公司

２０１７

年的投资活动现金流量净额为

－１０

，

２５２．９９

万元。 投资活动现金

流入方面， 主要是公司收回投资金融产品取得的现金。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方

面， 主要是投资金融产品支付的现金以及瑞达置业建设瑞达国际金融中心产

生的工程费等支出。

公司

２０１６

年的投资活动现金流量净额为

１

，

１０２．８３

万元，金额较小。 投资活

动现金流入方面，主要是公司收回投资金融产品、出售海峡交易中心以及收购

瑞达国际取得的现金净额。投资活动现金流出方面，主要是投资金融产品支付

的现金以及瑞达置业建设瑞达国际金融中心产生的工程费等支出。

（

３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２０１９

年

１－６

月， 公司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入主要是合并结构化主体收

到的现金

５

，

５００．５５

万元和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３

，

５００．００

万元。筹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出主要为合并结构化主体清算支付的现金

１

，

０９６．２６

万元等。

２０１８

年， 公司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入主要是瑞达置业新增向中国建设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市分行分笔合计借入

１６

，

５００．００

万元抵押贷款所致。 筹

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出主要为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等。

２０１７

年， 公司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入主要是瑞达置业新增向中国建设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市分行分笔合计借入

９

，

０００．００

万元抵押贷款所致。 筹

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出主要为偿付相关债务产生的利息所支付的现金等。

２０１６

年， 公司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入主要是瑞达置业新增向中国建设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市分行

４

，

０００．００

万元抵押贷款所致，该笔贷款期限为

８

年，利率为央行基准贷款利率下浮

５％

。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出主要为偿付

相关债务产生的利息所支付的现金等。

九、股利分配政策

（一）报告期内股利分配政策

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股利分配方案由董事会制订，经

全体董事过半数通过后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并须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

表决权过半数通过。股东大会对股利分配方案作出决议后，董事会须在股东大

会召开后

２

个月内完成股利的派发事项。

公司董事会将充分考虑全体股东的利益，并根据公司的经营业绩、现金流

量、财务状况、业务开展状况以及董事会认为相关的其他重要因素，决定是否

分配股利及分配的方式和具体数额。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相关

规定，本公司的税后利润按下列顺序分配：

１

、公司按照当年实现净利润（减弥补亏损）的

１０％

提取一般风险准备金。

２

、公司分配当年税后利润时，应当提取利润的

１０％

列入公司法定公积金。

公司法定公积金累计额为公司注册资本的

５０％

以上的，可以不再提取。

３

、公司的法定公积金不足以弥补以前年度亏损的，在依照前款规定提取

法定公积金之前，应当先用当年利润弥补亏损。

４

、公司从税后利润中提取法定公积金后，经股东大会决议，还可以从税后

利润中提取任意公积金。

５

、公司弥补亏损和提取公积金后所余税后利润，按照股东持有的股份比

例分配，但本章程规定不按持股比例分配的除外。

股东大会违反前款规定， 在公司弥补亏损和提取法定公积金之前向股东

分配利润的，股东必须将违反规定分配的利润退还公司。

公司持有的本公司股份不参与分配利润。

（二）报告期内实际股利分配情况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６

日， 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以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总股

本

３０

，

０００

万股为基数， 以资本公积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按各股东的持股比例向各股东

转增股本。 截至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本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已经实施完毕。

公司

２０１６

年度未进行利润分配。

公司

２０１７

年度未进行利润分配。

２０１８

年

８

月

２５

日，公司

２０１８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以公司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末的总股本

４０

，

０００

万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

１．１７５

元（含税），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下一年度。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发行人本次

２０１８

年半年度中期利润分配事项符合

《公司章程》中规定的现金分红政策，具有必要性及合理性。

公司

２０１８

年度未进行年度利润分配。

（三）发行后股利分配政策

公司

２０１５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上市后适用的《公司章程（草

案）》，除保留发行前的股利分配政策条款外，还在股利分配政策中增加以下条

款：

１

、利润分配原则

（

１

）公司重视对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回报，兼顾公司的可持续发展，执行持

续、稳定的利润分配政策。

（

２

）在公司盈利以及现金流满足公司正常经营和中长期发展战略的前提

下，公司将优先选择现金方式分配股利，并保持现金分红政策的一致性、合理

性和稳定性，保证现金分红信息披露的真实性。

２

、利润分配的形式及期间

（

１

）公司采用现金、股票或者法律法规允许的其它方式分配股利。

（

２

）在符合条件的情况下，公司应每年至少进行一次利润分配。 公司董事

会可以根据公司的盈利及资金需求状况提议公司进行中期利润分配。

（

３

）公司年度利润分配金额不得超过公司当年末累计未分配利润，不得损

害公司持续经营能力。

３

、分配方式顺序选择、分红条件和比例

（

１

）利润分配方式的选择顺序

公司优先选择现金分红的利润分配方式，如不符合现金分红条件，再选择

股票股利的利润分配方式。

（

２

）公司现金分红的具体条件和比例

公司当年盈利且累计未分配利润为正；按要求足额提取法定公积金；资金

能够满足公司持续经营和长远发展的需求以及期货公司监管指标的要求，公

司应采取现金方式分配股利。

公司每年以现金方式分配的利润不少于当年实现的可供分配利润的

１０％

。

此外，公司进行现金分红时，现金分红的比例也应遵照以下要求：

①

公司发展阶段属成熟期且无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进行利润分配时，现

金分红在本次利润分配中所占比例最低应达到

８０％

；

②

公司发展阶段属成熟期且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进行利润分配时，现

金分红在本次利润分配中所占比例最低应达到

４０％

；

③

公司发展阶段属成长期且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进行利润分配时，现

金分红在本次利润分配中所占比例最低应达到

２０％

；

每一年度现金分红比例具体由公司董事会综合考虑所处行业特点、 发展

阶段、自身经营模式、盈利水平以及是否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等因素确定。

公司当年盈利，董事会未提出现金利润分配预案的，应当在董事会决议公

告和定期报告中详细说明未分红的原因以及未用于分红的资金留存公司的用

途，独立董事应当对此发表独立意见；公司还应在定期报告中披露现金分红政

策的执行情况

存在股东违规占用公司资金情况的， 公司应当扣减该股东所分配的现金

红利，以偿还其占用的资金。

（

３

）公司发放股票股利的具体条件

如不满足上述现金分红的条件，公司可采取股票股利的利润分配方式。采

取股票股利的利润分配方式的，董事会应综合考虑公司成长性，每股净资产摊

薄因素提出股票股利分配预案。每次分配股票股利时，每

１０

股股票分得的股票

股利不少于

１

股。 公司年度利润分配金额不得超过公司当年末累计未分配利

润，不得损害公司持续经营能力。

４

、公司利润分配方案的审议决策程序

（

１

）董事会制定年度或中期利润分配方案；

（

２

）独立董事应对利润分配方案进行审核并独立发表审核意见，监事会应

对利润分配方案进行审核并提出审核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可以征集中小股东

的意见，提出分红提案，并提交董事会审议；

（

３

）董事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后报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公告董事会决

议时应同时披露独立董事和监事会的审核意见；

（

４

）股东大会审议利润分配方案时，应当充分听取中小股东的意见，除在

股东大会上听取中小股东的意见和建议外，公司还应当通过热线电话、互联网

等方式加强与中小股东的交流与沟通。 公司应当提供网络投票等方式以方便

股东参与股东大会表决，鼓励中小股东出席会议并参与投票表决；

（

５

）如公司董事会做出不实施利润分配或实施利润分配的方案中不含现

金决定的， 应就其作出不实施利润分配或实施利润分配的方案中不含现金分

配方式的理由，在定期报告中予以披露，公司独立董事应对此发表独立意见。

（

６

）公司董事会未做现金利润分配预案的，应该征询监事会的意见，并在

定期报告中披露原因，独立董事应当对此发表独立意见。

（

７

）公司的利润分配政策不得随意变更。 如现行政策与公司生产经营情

况、投资规划和长期发展的需要确实发生冲突的，可以调整利润分配政策，调

整后的利润分配政策不得违反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 有关调

整利润分配政策的议案需经公司董事会审议后提交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５

、利润分配政策的调整程序

出现下列情况之一，公司可以对利润分配政策进行调整：

（

１

）相关法律法规或监管规定发生变化或调整时；

（

２

）公司净资本风控指标出现预警时；

（

３

）公司经营状况恶化时；

（

４

）董事会建议调整时。

公司调整后的利润分配政策不得违反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

定， 有关调整利润分配政策议案由董事会根据公司经营状况和中国证监会的

有关规定拟定，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决定，相关议案需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

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董事会拟定调整利润分配政策议案过程中，应当充分听取外部董事、独立

董事意见。董事会审议通过调整利润分配政策议案的，应经董事会全体董事过

半数以上表决通过，经全体独立董事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独立董事发表独

立意见，并及时予以披露。

监事会应当对董事会拟定的调整利润分配政策议案进行审议， 充分听取

不在公司任职的外部监事意见（如有），并经监事会全体监事过半数以上表决

通过。 股东大会审议调整利润分配政策议案时， 应充分听取社会公众股东意

见，除设置现场会议投票外，还应当向股东提供网络投票系统予以支持。

（四）公司未分配利润的使用安排情况

根据公司

２０１５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为兼顾新老股东的利益，

公司决定将本次公开发行股票前的滚存未分配利润由本次发行完成后的新老

股东按持股比例共同享有。

十、发行人的控股或参股子公司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发行人持有瑞达新控、瑞达置业、瑞达国际、瑞达国

际资产、瑞达国际股份

１００％

股权。 发行人全资子公司瑞达新控曾持有海峡交

易中心

３０．００％

股权，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瑞达新控已转出其持有的海峡交易

中心全部股权。

（一）瑞达新控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瑞达新控为公司全资设立开展风险管理业务的子公司。 瑞达新控成立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９

日，注册资本为

５

，

０００

万元；法定代表人为林志斌；公司住所为深圳

市前海深港合作区临海大道

５９

号海运中心主塔楼

１３

楼

－１３１９３

；经营范围为“投

资管理、股权投资（不得从事信托、金融资产管理、证券资产管理及其他限制项

目）；投资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经营进出口业务、国内贸易（以上均

不含限制项目）；金属材料、建材、化工产品及原料（不含危险品及易制毒化学

品）、橡胶及制品、轻纺产品、纸张、纸浆、初级农产品、五金交电、日用百货、机

械产品、计算机及配件、饲料、燃料油（不含成品油及危化品）、棉花、玻璃、焦

炭、沥青、木材、汽车配件的销售；黄金、白银、贵金属饰品的销售（仅限实物）。

棉纱、猪肉的销售。 食品和食用油的销售。 ”

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瑞达新控的总资产为

５

，

６９９．１７

万元， 净资产为

４

，

８２２．７９

万元；

２０１８

年净利润为

－１

，

２０３．９９

万元（经审计）。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瑞

达新控的总资产为

１６

，

１２０．４７

万元，净资产为

１５

，

９６５．５１

万元；

２０１９

年

１－６

月净利

润为

１

，

２２８．１２

万元（经审计）。

（二）厦门瑞达置业有限公司

瑞达置业成立于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３０

日，注册资本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法定代表人为葛

昶；公司住所为厦门市思明区槟榔西里

１９７

号第一层

Ｕ５

单元。 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８

月

５

日，公司经营范围为“物业管理；投资管理（法律、法规另有规定除外）”。

瑞达期货出资成立全资子公司瑞达置业的主要目的是开发建设公司总部

大楼，未有其他房地产开发计划，且总部大楼建成后随着业务发展将逐步以自

用为主，设立瑞达置业用于建设及运营可降低成本，保证工程质量，具有商业

合理性。总部大楼已于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进行综合验收，办理了竣工备案并取得《建设

工程竣工验收备案证明书》，计划于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对南楼、北楼装修。

目前，瑞达置业已变更经营范围，并已注销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 公司已

承诺不开展房地产业务， 并将严格履行观音山

２０１４Ｇ０８

商办地块建设用地使

用权出让合同相关义务。 本次发行股票并上市项目募集资金投向不会用于房

地产的开发。经测算，未来公司总部大楼投入运营不会对公司业绩造成重大不

利影响。

瑞达置业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资产总额

６９６

，

７７２

，

２２８．０５

元，负债总额

６０１

，

８２８

，

０３１．５１

元（含应付母公司瑞达期货往来款

２９４

，

２３８

，

７４９．７４

元），

２０１８

年净利

润为

－７５．９４

万元。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瑞达置业的总资产为

７９

，

３６５．７５

万元，净

资产为

９

，

４７３．５９

万元；

２０１９

年

１－６

月净利润为

－２０．８３

万元（经审计）。

其中，瑞达置业涉房资产负债明细情况如下：

单位：元

涉房资产负债项目 余额 占发行人资产负债的比例 备注

在建工程

４５４

，

０３４

，

９２０．３８ ８．６４％

无形资产

３３３

，

１２０

，

５４６．８４ ６．３４％

土地使用权

涉房资产小计

７８７

，

１５５

，

４６７．２２ １４．９７％

应付账款

６５

，

１２８

，

２７０．３２ １．７１％

工程款

其他应付款

１

，

５２９

，

９００．００ ０．０４％

保证金

长期借款

３３０

，

４４３

，

７２２．２４ ８．６５％

含应付利息

涉房负债小计

３９７

，

１０１

，

８９２．５６ １０．４０％

公司总部大楼系满足公司未来经营业务需要而建设且未来不对外出售，

不属于与期货无关的活动，瑞达置业已变更经营范围，且总部大楼已完成竣工

备案并已经注销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未来不再申请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符

合《期货交易管理条例》第十七条规定。

经核查，保荐机构及发行人律师认为，发行人不属于房地产开发企业，瑞

达置业系发行人为建设总部大楼而设立，不以开发房地产为目的，从事的总部

大楼的建设、 运营及后续出租等业务， 认定为非从事房地产开发业务理由充

分，符合我国当前房地产调控政策及精神。

（三）瑞达国际金融控股有限公司

瑞达国际成立于

２００４

年

４

月

４

日，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８

月

５

日，注册资本为港币

８

，

０００

万

元； 注册办事处地址：

Ｕｎｉｔ Ｃ ＆ Ｄ

，

１６／Ｆ．

，

Ｃｈｉｎａ Ｏｖｅｒｓｅａｓ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

１３９ Ｈｅｎｎｅｓｓｙ

Ｒｏａｄ

，

Ｗａｎｃｈａｉ

，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香港湾仔轩尼诗道

１３９

号中国海外大厦

１６

楼

Ｃ＆Ｄ

室）；商业登记证号码：

３４５１２９２２－０００－０４－１８－３

；公司类别：私人股份有限公

司。

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瑞达国际的总资产为港币

２６

，

８９７．０７

万元，净资产为

港币

７

，

９１９．０１

万元；

２０１８

年净利润为港币

－１００．９３

万元（经审计）。 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 瑞达国际的总资产为港币

２６

，

１０１．３４

万元， 净资产为港币

７

，

９１８．０２

万

元；

２０１９

年

１－６

月净利润为港币

２３２．３４

万元（经审计）。

（四）瑞达国际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

瑞达国际于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６

日全资设立瑞达国际资产， 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８

月

５

日，

瑞达国际资产注册资本为港币

１

，

０００

万元；注册办事处地址：

Ｆｌａｔ／ＲＭ Ｃ ＆ Ｄ

，

１６／Ｆ．

，

Ｃｈｉｎａ Ｏｖｅｒｓｅａｓ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

１３９ Ｈｅｎｎｅｓｓｙ Ｒｏａｄ

，

Ｗａｎｃｈａｉ

，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香港湾仔轩尼诗道

１３９

号中国海外大厦

１６

楼

Ｃ＆Ｄ

室）；商业登记证号码：

６８４３８５８０－０００－１１－１７８

；公司类别：私人股份有限公司。

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瑞达国际资产的总资产为港币

１

，

０００．０３

万元，净资产

为港币

１

，

０００．０３

万元；

２０１９

年

１－６

月净利润为港币

０．０３

万元（经审计）。

（五）瑞达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瑞达国际股份于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３

日成立，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８

月

５

日，瑞达国际股份

注册资本为港币

１

万元； 注册办事处地址：

Ｕｎｉｔ Ｃ ＆ Ｄ

，

１６／Ｆ．

，

Ｃｈｉｎａ

Ｏｖｅｒｓｅａｓ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

１３９ Ｈｅｎｎｅｓｓｙ Ｒｏａｄ

，

Ｗａｎｃｈａｉ

，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 （香港湾仔

轩尼诗道

１３９

号中国海外大厦

１６

楼

Ｃ＆Ｄ

室）； 商业登记证号：

７０１４６４４６－０００－

１２－１８－８

；公司类别：有股本的私人公司。

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８

月

５

日，瑞达国际股份尚未开始正式运营，故暂无财务数据。

（六）海峡（厦门）贵金属交易中心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１５

日，厦门市人民政府出具《关于同意筹建海峡（厦门）贵金属

珠宝交易中心有限公司的批复》（厦府【

２０１４

】

１３５

号），同意在厦门思明区筹建

海峡（厦门）贵金属珠宝交易中心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其

中，海峡（厦门）贵金属珠宝投资有限公司出资

５

，

５００

万元，瑞达新控资本管理

有限公司出资

３

，

０００

万元，厦门恒达昌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出资

８００

万元，厦门市

中瑞联合投资有限公司出资

７００

万元。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１０

日，厦门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海峡（厦门）贵金属珠宝交

易中心有限公司的设立登记并颁发《营业执照》。

海峡（厦门）贵金属珠宝交易中心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为许锦池；公司住

所为厦门市思明区鹭江道

２

号

１８０４

室；经营范围为“其他未列明商务服务业（不

含需经许可审批的项目）；接受金融机构委托从事金融信息技术外包、金融业

务流程外包及金融知识流程外包；商务信息咨询；企业管理咨询；投资咨询（法

律、法规另有规定除外）”。

至此，海峡（厦门）贵金属珠宝交易中心有限公司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

认缴出资额

（万元）

实缴出资额

（万元）

出资比例

（

％

）

１

海峡（厦门）贵金属珠宝投资有限公司

５

，

５００ ０ ５５．００

２

瑞达新控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３

，

０００ ０ ３０．００

３

厦门恒达昌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８００ ０ ８．００

４

厦门市中瑞联合投资有限公司

７００ ０ ７．００

合计

１０

，

０００ ０ １００．００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２４

日，海峡（厦门）贵金属珠宝交易中心有限公司召开股东会，

同意各股东按照认缴出资比例缴纳第一期出资

１

，

０００

万元，相应实收资本增至

１

，

０００

万元。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１３

日， 厦门良邦会计师事务所对本次出资进行审验并出具了

《验资报告》（厦良邦会验字【

２０１５

】第

Ｙ０３３

号）。

本次出资后，海峡（厦门）贵金属珠宝交易中心有限公司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

认缴出资额

（万元）

实缴出资额

（万元）

出资比例

（

％

）

１

海峡（厦门）贵金属珠宝投资有限公司

５

，

５００ ５５０ ５５．００

２

瑞达新控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３

，

０００ ３００ ３０．００

３

厦门恒达昌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８００ ８０ ８．００

４

厦门市中瑞联合投资有限公司

７００ ７０ ７．００

合计

１０

，

０００ １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２２

日，瑞达新控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分别与上海皇复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和深圳前海新资本金融控股有限公司签署股权转让协议， 转让所持有

海峡（厦门）贵金属珠宝交易中心有限公司

３０％

出资份额，上海皇复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和深圳前海新资本金融控股有限公司分别受让

１９％

出资份额和

１１％

出资份额，转让价款分别为

１９０

万元和

１１０

万元。厦门市中瑞联合投资有限公司

向深圳前海新资本金融控股有限公司转让所持有海峡（厦门）贵金属珠宝交易

中心有限公司

７％

出资份额。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２２

日，海峡（厦门）贵金属珠宝交易中心有限公司召开股东会并

作出决议，同意上述股权转让事项。

本次股权转让后，海峡（厦门）贵金属珠宝交易中心有限公司股权结构如

下：

序号 股东

认缴出资额

（万元）

实缴出资额

（万元）

出资比例

（

％

）

１

海峡（厦门）贵金属珠宝投资有限公司

５

，

５００ ５５０ ５５．００

２

上海皇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１

，

９００ １９０ １９．００

３

深圳前海新资本金融控股有限公司

１

，

８００ １８０ １８．００

４

厦门恒达昌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８００ ８０ ８．００

合计

１０

，

０００ １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３０

日，海峡（厦门）贵金属珠宝交易中心有限公司未取得厦

门市金融办的开业批复，自设立以来未开展业务。 截至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

总资产为

７６４．９３

万元，净资产为

７００．１７

万元；

２０１７

年净利润为

－１２７．０１

万元（未

经审计）。 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３０

日，公司总资产为

７１１．８２

万元，净资产为

６０２．５７

万

元；

２０１８

年

１－６

月净利润为

－９５．６６

万元（未经审计）。公司已于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２２

日转

让给第三方。

第四节 募集资金运用

一、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

公司

２０１５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发行股票数量不超过

１０

，

０００

万股，最终发行股数和发行价格将由公司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

定，募集资金总量将根据询价后确定的每股发行价格乘以新股发行股数确定。

公司

２０１５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关于调整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

股（

Ａ

股）股票并上市的议案》，调整本次发行股票数量至

４

，

５００

万股，最终发行

价格将由公司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募集资金总量将根据询价后

确定的每股发行价格乘以新股发行股数确定。

二、本次发行募集资金的具体运用

随着中国期货市场的快速发展，期货公司之间的竞争进一步加剧。在以净

资本为核心的期货公司风险控制指标监管体系下， 净资本规模成为期货公司

发展现有业务，开拓创新业务的基础。 为切实提高公司的净资本规模，推动公

司各项业务的发展和开拓，公司本次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将全部用于补

充公司资本金，扩展相关创新业务，完善公司业务结构，进一步改善收入结构，

分散风险，提高公司市场竞争力。公司本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拟用于补充资本

金的金额为

２１

，

７６４．２９

万元。

在提高公司资本实力的基础上， 本次募集资金计划用于以下方面的业务

开展：

（一）进一步补充资金实力，增加设立分支机构，推动发展和优化期货经纪

业务，提高经纪业务总体实力和市场覆盖面；

（二）补充风险管理服务子公司的资本金，推动创新业务的发展和布局；

（三）加强研发投入，加大资产管理业务投入；

（四）加大对期货投资咨询业务的投入；

（五）为境外期货经纪业务等创新业务的拓展提供坚实保障；

（六）通过兼并重组和开拓综合化金融服务，实现跨越式发展；

（七）加强信息系统建设，提升后台服务能力；

本次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将根据业务开展情况、审批进度、市场状况确

定合理的资金使用计划，以取得良好的投资效益。

第五节 风险因素

一、主要风险

（一）与公司经营和业务相关的风险

１

、经营业绩大幅波动的风险

２

、期货经纪业务风险

３

、资产管理业务风险

４

、利息收入大幅下滑的风险

５

、交易所手续费减收不确定的风险

６

、业务创新风险

７

、业务资质无法获批或暂停的风险

８

、投资风险

９

、分类监管评级变动风险

１０

、境外监管风险

１１

、地域集中风险

（二）与公司管理相关的风险

１

、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风险

２

、合规风险

３

、信息技术系统风险

４

、净资本管理和流动性风险

５

、居间人管理风险

６

、信用风险和员工道德风险

７

、人才流失和储备不足风险

８

、未能达到纳税承诺额度而缴纳违约金风险

（三）与期货行业相关的风险

１

、政策风险

２

、行业竞争风险

（四）与本次发行相关的风险

１

、募集资金运用风险

２

、净资产收益率下降的风险

３

、股价波动风险

（五）其他相关风险

１

、实际控制人控制风险

２

、股东资格无法获得监管部门批准的风险

３

、重大诉讼、仲裁风险

二、其他重要事项

（一）重大合同

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本公司正在履行或将要履行的重大合同包括：期货

集合资产管理合同

７

份；与客户签订并且正在履行的初始委托金额在

５００

万及

以上的定向资产管理合同

１１

份； 与客户签订并且正在履行的投资顾问协议

２

份；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等

３

家银行签订金额大于

５００

万元的存款合同；地块监管协议

１

份；地块

监管协议补充协议

２

份；房地产买卖合同

１

份；保荐协议

１

份；资产购买协议

１

份；资产购买补充协议

２

份；建设工程施工合同

１

份；建设工程施工补充协议

２

份；幕墙工程施工合同

１

份；设备采购及安装合同

１

份；消防工程施工合同

１

份；

电梯设备供货合同

１

份；空调工程施工合同

１

份；永久用电工程施工合同

１

份；

智能化系统工程施工合同

１

份；室内装修工程施工合同

１

份；大数据中心项目

建设合同

１

份；最高额授信总合同

１

份；最高额抵押合同

１

份；固定资产贷款合

同

４

份。

（二）重大诉讼和仲裁事项

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公司不存在对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声誉、业务活动、

未来前景等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诉讼或仲裁事项。

第六节 本次发行各方当事人和发行时间安排

一、本次发行各方当事人

（一）发行人

瑞达期货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林志斌

住所：厦门市思明区塔埔东路

１６９

号

１３

层

联系人：林娟

电话：

０５９２－２６８ １６５３

传真：

０５９２－２３９ ７０５９

（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佑君

住所：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

８

号卓越时代广场（二期）北座

保荐代表人：姜颖、杨予桑

项目协办人：韩日康

项目经办人：陶昊、高广伟、宫海韵、左丁亮、张竟雄、卢森升、闻昊、代文

斌、杨佳倩、卢秉辰

电话：

０１０－６０８３８８８８

传真：

０１０－６０８３３９３０

（三）财务顾问（副主承销商）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连志

住所：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

４０１８

号安联大厦

３５

层、

２８

层

Ａ０２

单元

项目经办人：吴中华、余中华、周小金

电话：

０７５５－８２８２ ８３５４

传真：

０７５５－８２８２ ５４２４

（四）发行人律师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张学兵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甲

６

号，

ＳＫ

大厦

２８／３１／３３／３６／３７

层

经办律师：郭克军、姚启明、秦大海

电话：

０１０－５９５７ ２２８８

传真：

０１０－６５６８ １０２２

（五）会计师事务所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负责人：徐华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

２２

号赛特广场

５

层

经办会计师：陈纹、江福源

电话：

０５９２－２２１ ８８３３

传真：

０５９２－２２１ ７５５５

（六）资产评估机构

福建中兴资产评估房地产土地估价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林栩

住所：福州市湖东路

１５２

号中山大厦

Ｂ

座

１１

层

经办注册资产评估师：陈飞、揭良仕

电话：

０５９１－８７８２ ２１６８

传真：

０５９１－８７８５ ８６４５

（七）股票登记机构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住所：深圳市深南路

１０９３

号中信大厦

１８

楼

电话：

０７５５－２５９３８０００

传真：

０７５５－２５９８８１２２

（八）拟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住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２０１２

号

电话：

０７５５－８８６６８８８８

传真：

０７５５－８２０８３１０４

二、本次发行预计时间表

１

、初步询价日期：

２０１９

年

８

月

２１

日、

２０１９

年

８

月

２２

日

２

、刊登发行公告的日期：

２０１９

年

８

月

２６

日

３

、申购日期：

２０１９

年

８

月

２７

日

４

、缴款日期：

２０１９

年

８

月

２９

日

５

、股票上市日期：本次发行完成后将尽快申请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上

市

第七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投资者可以查阅与本次公开发行有关的所有正式法律文书， 该等文书也

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指定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ｚｓｅ．ｃｎ／

上披露，具体如下：

（一）发行保荐书、发行保荐工作报告；

（二）财务报表及审计报告；

（三）内部控制鉴证报告；

（四）经注册会计师核验的非经常性损益明细表；

（五）法律意见书及律师工作报告；

（六）公司章程（草案）；

（七）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发行的文件；

（八）其他与本次发行有关的重要文件。

二、整套发行申请材料和备查文件查阅地点

投资者可以在下列地点查阅整套发行申请材料和有关备查文件。

（一）发行人：瑞达期货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厦门市思明区塔埔东路

１６９

号

１３

层

联系人：林娟

联系电话：

０５９２－２６８１６５３

传真：

０５９２－２３９７０５９

（二）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

８

号卓越时代广场（二期）北座

联系人：陶昊

电话：

０１０－６０８３８８８８

传真：

０１０－６０８３３９３０

瑞达期货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

8

月

19

日

（上接

A25

版）


